
沉箱拖航及曳航定義 

     

沉箱拖航及曳航的航行距離區分如下 

 

「拖航」: 單程航行距離超過 25海里(約 46.3km)以上者(同一靜水區域內除 

外)。 

「曳航」: 單程航行距離超過 9.4海里(約 17.4km)未滿 25海里(約 46.3km)或 

在同一靜水區域內或港內水域者。 

 

航行距離未滿 9.4海里(約 17.4km)者，適用沉箱暫置繫留及沉箱設置(絞車方 

式)。 

 

 

 

 

回港灣工程估價 

 

 

 

 

 
 

 

2011埃及尼羅河之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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